考试须知
1、考生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，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前20分钟到候考区报到，未带证件或证件不符者，不得入场。

2、进入候考区、考试区，请保持安静，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开。进入考试区，不得携带任何与考试相关的材料，不得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，一经发现一律按违纪处理。

3、考生不得在备测试卷上做任何记号，备测时不得与他人交谈，不得向考务人员对考试的内容进行提问。

4、考生应按照考试系统的要求进行，除测试过程中的必要操作外，考生不得擅自进行与考试无关的任何操作。考试过程中如发生异常情况，请通过对讲示意考务人员。
5、本人测试结束后，请勿立即离场。在听到考务人员的统一指令后，方可离场。离场时请保持安静，以免影响其他备考人员。

6、考生应保持考场卫生，爱护机房设备，损坏者照价赔偿。

7、考生须遵守考试纪律，如有违纪违规行为，取消考试资格，且一年内不得参加普通话水平考试，并将通报到所在单位，由所在单位给予相应的处理。
